关于新乡市金洋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项目环评文件受理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。

　　联系电话：0373-3918036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凤泉区行政服务中心环保局窗口

公示期限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届满

	序号
	建设单位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受理日期
	环评文件链接

	1
	新乡市金洋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	年产2000吨钢材制品加工项目
	新乡市动力电池专业园区西片区纬四路与经四路交叉口西南角（新乡市凤泉区陈堡村西南丰源路9号）
	新乡市蓝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	2020-12-24
	环评报告文本（同步凤泉区党政信息网政务公开中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）


注：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、表不含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。
